第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工程机械及运输车辆展

主办单位：    中国商务部

文莱工业和初级资源部

柬埔寨商业部

印度尼西亚贸易部

老挝工业贸易部

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和工业部

缅甸商务部

菲律宾贸易和工业部

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

泰国商业部

越南工业贸易部

东盟秘书处
承办单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组展单位：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南宁市百斯嘉会展有限公司
邀 请 函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加将于2010年10月20—24日 在中国广西南宁举办的第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工程机械及运输车辆展。
2009年中国机械工业贯彻落实装备制造业、汽车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及配套措施，全行业实现了平稳较快增长，已经连续7年产销额每年上一个新的万亿元台阶，并双双突破十万亿元大关。东盟10国是中国机械工业传统出口市场，随着东盟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加上近年来东盟各国政府注重加快本国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中国工程机械出口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中国与东盟经贸领域合作之间发展潜力最大的行业之一。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标志着拥有18亿消费者的市场全面开放，依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广阔市场和便利化政策，以11国政府强力支持为动力，中国的工程机械、运输车辆、农业机械、通用机械等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将成为我国机械产品出口新增长点，而每年一届的中国—东盟博览会更成为了一个双边互通贸易的窗口。
回顾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参展企业共为2450家，参展参会客商48619人，其中专业观众38365人，比第五届增长5%，境外专业观众比上届增长8%，东盟以外客商比上届增长12.6%，累计交易总额达到16.54亿美元，同比增长3.8%，国内贸易额达到3.5亿元人民币，其中来自国内和越南的10家企业签订了20亿美元正式出口合同，创下了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以来最大出口订单的记录。
第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以“自贸区与新机遇”为主题，加大创新力度，确保经贸成效。同时，为了积极探索贸易与产业紧密结合的有效途径，提升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力，有力地推动行业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与发展，我会决定在博览会期间与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中国内燃机协会共同举办“装备制造业共享自贸区合作与发展新机遇”高峰论坛，致力于为全国各参展企业与东盟各国开展多领域合作搭建更为广阔的平台。

我们诚挚地欢迎您参加第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让我们携手并进，共享新机遇，共创新辉煌，共同谱写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的新篇章！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二零一零年三月
博览会背景

中国—东盟博览会是一个由中国和东盟10国政府、经贸主管部门及东盟秘书处共同主办的国家级、国际性经贸交流盛会。自2004年始，博览会已在广西南宁成功举办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依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广阔市场和便利化政策，已逐步成为促进中国与东盟贸易、投资和多领域合作的最佳平台。
选择博览会的理由

    中国与东盟之间关税减让，互相开放服务贸易领域，创造透明的投资体制，使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货物、服务和资本的流动更加自由、便利。中国—东盟博览会围绕“自贸区与新机遇”主题，为参展企业搭建了一个中国与东盟合作共赢的大舞台。 

　　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正以年均20%以上速度递增。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建成，将是一个拥有18亿消费者、1.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巨大市场，成为仅次于北美、欧盟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 

　
博览会回顾

从2004年起，以“友谊、合作、发展、繁荣”为主题，以“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共享合作与发展机遇”为宗旨，中国—东盟博览会已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史上的一大创举和中国—东盟关系史的一大盛事。
历届参展的知名企业有：中联重科、湖南三一重工、山河智能、徐工集团、厦工、柳工、玉柴集团、潍柴动力、山东临工、山推集团、一汽解放锡柴、广西建机、大连叉车、中国重汽、北汽福田、中国一汽、浙江永源、东风柳汽、长城汽车、浙江吉奥、五菱桂花、钦州力顺等企业。
精彩活动
◆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就展示。
◆ 主题国活动：第七届博览会的主题国为印度尼西亚，会期将举办主题国开幕及推介活动。 
◆ 高规格国际会议论坛，业界领袖精辟分析市场。
◆ 商贸投资促进活动:安排形式多样的商务交流活动，促进参会成效。
◆ 文化活动享誉中外，内容精彩纷呈。
海量发帖、广邀买家

◆ 国际宣传推广：向全球200万优质专业观众发邀。
◆ 媒体强势推广：中国及东盟10国主流和行业媒体聚焦博览会，打造强大的宣传平台。
· 展示范围

工程机械及运输车辆展：
① 工程机械：挖掘机械、筑路机械、搅拌机械、装载机械及叉车等。
② 建筑机械：起重机械、压桩机械、塔机、施工电梯、立体车库等。
③ 矿山机械：采掘机械、破碎机械及选矿机械等。
④ 运输车辆：工程专用车辆、特种车辆、客货运输车辆、农用运输车等。
· 展位与费用

(1） 展位配置与价格： 
1．9m2标准展位： RMB10,000元/个。 
（配置:公司中英文楣板、围板、洽谈桌1张、椅子2张、射灯2盏、500W单相插座1个、纸篓1个，铺设地毯。） 
2．净地（36m2起租）： 
◆室内净地： RMB1,000元/m2。
◆室外净地： RMB500元/m2。 
参展商自行承担特装展位所需的电费、展具费、清洁费、安装费等费用。
（二）优惠办法：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享受展位价格8折优惠 
     ◆ 2010年6月30日前报名 

     ◆ 2次以上（含2次）参展 

     ◆ 申请室内面积超过100㎡,或室外面积超过200㎡

     ◆ 获国家级权威机构认证的驰名商标、名牌企业/产品称号。
（备注：以上优惠不叠加使用）
· 报名流程

联系中国—东盟博览会工程机械及运输车辆展组展单位，获取《第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参展报名表》,填妥签字盖章后，传真至工程机械及运输车辆展组展单位。

· 展位确认与缴费

① 展位确认：中国—东盟博览会工程机械及运输车辆展组展单位收到《第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参展报名表》后，将对参展企业的申请内容予以书面确认，并根据确认的内容安排展位。

② 展位费缴付：报名参展企业在收到展位确认函后，须在确认函规定的时间内将相关费用缴付到组展单位指定帐户；逾期未缴付展位费的，原已确认安排的展位不予保留。

·  联系方式
① 组展单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9号主语国际4号楼11层
联系人：张先生    电 话：010- 68799042
② 参展报名联系单位：南宁市百斯嘉会展有限公司                     

地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32号五矿大厦12楼  

邮　  编：530022

电    话：0771-5866258、5861562、5862655、5866759

传    真：0771- 5866258、5861512   

联系人：何女士                 手机：0771-3039009
E-mail: bestgain08@yahoo.com.cn
③ 指定付款帐户：

开户名称：南宁市百斯嘉会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建行南宁市园湖南路分理处

开户帐户： 45001604652050700393

附件：第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工程机械及运输车辆展参展申请表 
第七届中国－东盟博览会
工程机械及运输车辆展

参展申请表 
	单位名称
	中文
	

	
	英文
	

	通讯地址
	中文
	

	
	英文
	

	公司类型
	□生产商   □经销商   □批发商   □零售商   □进出口商   □其他           

	工商注册号
	
	注册资金
	

	联 系 人
	
	电 话
	
	网 址
	

	邮    编
	
	传 真
	
	E-mail
	

	企业主导产品介绍（中英文）
	中文
	

	
	英文
	

	以上内容将用于刊登会刊、展品归类及统计材料使用，请正楷填写（如不够写，请另附页同时寄来）。

	申请展览面积：室外展区（净地：           平方米），每平方米            元。 
工程机械及运输车辆展：□ 工程机械—挖掘机械、筑路机械、搅拌机械、装载机械及叉车等；

□ 建筑机械—起重机械、施工电梯等；

□ 矿山机械—采掘机械、破碎机械及选矿机械等；
□ 运输车辆—工程专用车辆、客货运输车辆、农用运输车等。
备 注：1、净地参展面积不小于36平方米 

 2、本单位展位将：自行（委托）设计、制作安装
3、此表不作为参展确认凭证，组展单位收到《参展申请表》后，将对参展企业的申请内容书面确认、发出确认函及付款通知，并根据报名先后顺序及确认的内容安排展位，逾期未缴付展位费的，原已确认安排的展位不予保留。
组展联系单位：南宁市百斯嘉会展有限公司   

地  址：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32号五矿大厦12楼       邮 编： 530022
联系人：何女士                                     手 机：0771-3039009
电话：（0771）5866258、5861562、5862655、5861512 、5866759 
传真：（0771）5866258、5861512                E-mail: bestgain08@yahoo.com.cn
开户名称：南宁市百斯嘉会展有限公司   
开户行：建行南宁市园湖南路分理处

帐 户：45001604652050700393
报名截止日期：2010年8月31日, 登录会刊截止日期：2010年8月31日。
参展单位： （盖章）

2010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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